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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技術學院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30次行政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101年 6月 26日(星期二)上午 08：30 

二、地  點：第二會議室 

三、主  席：羅  文  瑞  校  長         紀 錄：陳 玉 娟 組 長 

四、出席人員：主任秘書(校長代)、許瑋麟教務長、牛江山學務長、 

魏子昆代理總務長、羅淑芬主任、吳育儒主任、蔡宗宏主任、

林威廷主任、吳善全主任、賴志明主任、梁巧燕主任、 

彭少貞主任、林祝君主任、謝易達主任、杜信志主任、 

蔡武霖主任、李長泰主任、謝麗華主任、陳皇曄主任、 

郭仁宗組長、楊淑娟組長、程君顒組長、楊天賜組長、 

蔡群瑞主任(周嘉琪組長代)、周嘉琪組長、沈淑惠組長、 

江明珠組長、蔡宗晏組長、李春蓓組長、黃正立組長、 

吳美燕組長、魏  鑫組長、謝宜伶組長、彭進興代理組長、

陳玉娟組長、曾瓊禎組長、吳曼阡組長、游崑慈組長、 

鄧琇介組長、張玉婷組長、李怡真組長、江玉君組長、 

張玉瓊組長、翁銘聰組長、呂西文組長、呂家誠組長、 

黎依文組長 

五、列席人員：陳紹明副總 

六、請假人員：林信漳組長 

 

 



  

七、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一)訂定「慈濟技術學院 101 學年度校曆」。 

101.6.1 校長簽核、101.6.4 公告。 

(二)訂定「慈濟技術學院學生社團績優幹部獎學金發給辦法」。 

101.5.30 校長簽核、101.5.31 公告。 

 

八、主席報告 

 (一)與各位主管分享大愛台「人間菩提」播出本校 6 月 8 日的畢業典禮影片。 

上人非常讚嘆本校莊嚴、溫馨的畢業典禮，並感恩全校教師用心育英才。未

來規畫邀請鄰近各級學校的校長及教師與會觀禮，本校也預計典禮當天停課

半日，讓全校教職員皆能到現場感受畢業典禮的氣氛。 

 (二)謹訂於 7 月 13 日至靜思精舍分享「100 學年度校務執行情形」，請各單位積

極準備相關資料，並請各位主管預留當日時間，不要排休假。 

      (三)非常感恩教務處及各教學單位同仁的努力，在少子化年代，生源日漸減少的

情狀況下，報名就讀本校的學生數卻較往年增加，這樣的成績都是同仁積

極、用心推廣學校特色的成果，請大家繼續努力。 

      

九、各處室系科工作報告：詳如期末校務會議 

 

十、提案討論： 

教務處提案 

提案一：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教學績優教師獎勵辦法」，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根據過去三年學生學習評量分數之統計，全校總平均分數皆高於 4 分，擬修

訂教學績優教師推薦作業基本審核條件－學生學習評量分數標準，以符合現



  

況。 

           
二、修訂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三）最近二年內未曠職、

受懲處分者。 

（四）確實履行聘約之規定

者。 

（五）前一學年授課科目之

學生學習反應評量評

點平均 4.0（含）以

上，且最近二年未有

評點 3.0（不含）以

下之授課科目。 

第四條 

（三）前一學年授課科目之

學生學習反應評量評

點平均 3.5（含）以

上，且未有評點 3.0

（不含）以下之授課

科目。 

（四）最近二年內未曠職、

受懲處分者。 

（五）確實履行聘約之規定

者。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七 條  推薦及作業方式： 

（一）每年推薦作業開始(九月

十日)前，由人事室提供

符合本辦法第四條第一

至四款各條件之教師名

單給各所、系(科)及通識

教育中心辦理推薦。 

（二）推薦單位：各所、系(科)

及通識教育中心辦理推

薦，經所、系（科）及通

識教育中心之教師評審

委員會初審通過。 

（四）推薦單位檢具推薦表(具

體填寫受推薦者之基本

條件及特殊條件)、佐證

資料及本辦法本條文第

二款所稱之會議記錄，送

交教師發展中心彙整

後，轉呈人事室召開教師

評審委員會議複審。 

第 七 條  推薦及作業方式： 

(一)每年推薦作業開始(九

月十日)前人事室提供

符合本辦法第四條第一

至三款各條件之教師名

單給各所、系(科)及通

識教育中心辦理推薦。 

(二)推薦單位：各所、系(科)

及通識教育中心辦理推

薦，各所、系(科)教師

經所、系務會議，通識

教育教師經通識教育教

學研究會初審通過。 

(四)推薦單位檢具推薦表

(具體填寫受推薦者之

基本條件及特殊條件)

及本辦法本條文第二

款所稱之會議記錄送

教師發展中心彙整後

轉人事室召開教師評

審委員會議複審。 

 

慈濟技術學院教學績優教師

推薦表修改如附表 

 
 

決  議：修正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一。 

 

 

 

 

 



  

慈濟技術學院教學績優教師推薦表 

受推薦

者姓名  
單 

位 
 

職 

稱 
 

到職

日期 

 年   月   日 

   共計      年 

受推薦

者基本

條件

(第一

至三項

由人事

室審

核，第

四至六

項由教

評會審

核) 

項              目 審查結果 

(一)在本校累積服務滿三年(含)以上。  

(二)最近二年之年度成績考核均甲等(含)以上。  

(三)最近二年內未在慈濟志業體外兼課(職)且未曠職、受懲誡處分者。  

(四)確實履行聘約之規定者。  

(五)專心教學有具體績效者(請推薦單位詳述)。 

 

 

  

 

 

 

(六)熱心輔導學生課業有具體表現者(請推薦單位詳述)。 

 

 

 

 

 

 

受推薦

者特殊

條件 

( 推 薦

單位詳

述) 

 

 

 

 

 

受推薦者符合本辦法第五條第     款規定予以推薦。 

推 

 

薦 

 

單 

 

位 

   年    月    日 

□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通識教育教學研究會 

通過 

 

 

 

人 

 

事 

 

室 

 教 

師 

評 

審 

委 

員 

會 

   校 

 

長 

 

核 

 

定 

 

附表一：修正前 



  

慈濟技術學院教學績優教師推薦表 

受推薦

者姓名 
 

單 

位 
 

職 

稱 
 

到職

日期 

 年   月   日 

   共計      年 

受推薦

者基本

條 件

( 第 一

至四項

由人事

室 審

核，第

五項由

教發中

心 審

核，第

六至七

項由教

評會審

核) 

項              目 審查結果 

(一)在本校累積服務滿三年(含)以上。  

(二)最近二年之年度成績考核均甲等(含)以上。  

(三) 最近二年內未曠職、受懲誡處分者。  

(四) 確實履行聘約之規定者。  

(五) 前一學年授課科目之學生學習反應評量評點平均 4.0 (含)以

上，且最近二年未有評點 3.0（不含）以下之授課科目。 

 

(六)專心教學有具體績效者(請推薦單位詳述，並提供佐證資料)。  

(七)熱心輔導學生課業有具體表現者(請推薦單位詳述，並提供佐證

資料)。 

 

受 推 薦

者 特 殊

條件(教

評 會 審

核) 

 

受推薦者符合本辦法第五條第   款規定予以推薦(請推薦單位詳述，並提供佐證

資料)。 

推 

 

薦 

 

單 

 

位 

   年    月    日 

□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通識中心教師評審委

員會通過 

（請提供會議記錄） 

 

人 

 

事 

 

室 

 教 

師 

評 

審 

委 

員 

會 

   校 

 

長 

 

核 

 

定 

 

附表二：修正後 



  

提案二：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學生學習反應評量實施辦法」，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修訂學期中學生學習評量執行方式及教師教學調查結果分析應用與回饋作業

流程，修訂內容如下說明。 

    二、修訂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學生學習反應評量之執行方

式分別如下： 

一、學期中評量：得由各所、

系(科) 及通識教育中心

或授課教師自行評估決

定是否執行期中評量，開

放學生網路填寫時間為

第九至十週。 

第四條  

學生學習反應評量之執行方

式分別如下： 

一、學期中評量：得由各所、

系(科) 及通識教育中

心自行於學期中評估執

行。評量方式由各所、

系(科) 及通識教育中

心與教師發展中心討論

之。 

 

第 六 條   

本辦法依據「教師教學調查結

果分析應用與回饋作業流程」

實施（如附件一），評量結果

列為教學輔導對象者，每學期

應送交該所、系(科) 及通識

教育中心進行後續教學輔導

措施。 

第 六 條  

評量結果列為教學輔導對象

者，每學期應送交該所、系

(科) 及通識教育中心並依

「教師教學」調查結果分析

應用與回饋作業流程進行教

學輔導。 

 

決  議：修正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二，請教務處規劃微觀教室的建置。 

 

 

 

http://tad.tccn.edu.tw/ezcatfiles/tad/img/img/463/202003678.doc
http://tad.tccn.edu.tw/ezcatfiles/tad/img/img/463/202003678.doc


  

 

 

 

 

 

 

 

 

 

 

 

 

 

 

 

 

 

 

 

 

 

 

 

 

 

 

「教師教學」調查結果分析應用與回饋作業流程 
附表一：修正前 

 

教師教學

調查 

學生上網

填寫 

教務系統

資料庫 

問卷分析 

專業課程 
通識課程 體育課程 

課程講授

意見分析

精簡報告 

教務會議

報告 

學生學

習滿意

度結果 

課程 

教學評

量結果 

教師教

學滿意

度結果 

所/系 

務會議 
教師 

所/系課程

小組會議 

 

所/系 

務會議 

 

教師發展
中心 

評點 

結果 

調整課程

教學計畫 

調整學生學
習輔導計畫 

建請所/系

推薦教學

優良教師

選拔 

評點優良 

所/系主管

懇談了解

任課教師 

尋求 

協助 

調整開課

課程適才

適課 

優良教學

教師經驗

分享 

修訂核

心課程

目標 

修訂 

協助 調整 

評點 3.0 以下之課程 



  

 

 

 

 

 

 

 

 

 

 

 

 

 

 

 

 

 

 

 

 

 

 

 

 

 

 

所/系課程

小組會議 

 

所/系 

務會議 

 

下一學年度課程規劃排課調整 

全校課程

委員會議 



  

 

 

 

 

 

 

 

 

 

 

 

 

 

 

 

 

 

 

 

 

 

 

 

 

 

 

附表二：修正後 



  

提案三： 

案  由：廢除「慈濟技術學院學生課業輔導辦法」，提請討論。 

說  明：預計於本學期 101.06.27 期末教務會議重新訂定「慈濟技術學院學生課業輔

導辦法」。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案  由：廢除「慈濟技術學院學生校際選課收費辦法」，提請討論。 

說  明：預計於本學期 101.06.27 期末教務會議重新訂定「慈濟技術學院學生校際選

課收費辦法」。 

決 議：照案通過。 

 

總務處提案 

提案五：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文書檔案管理辦法」第六十二條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 99 年教育部評鑑委員之建議修訂。 

    二、修訂條文之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十二條   

本辦法經總務會議、行政會議

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

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六十二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呈

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改時

亦同。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三。 

 



  

提案六：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學生郵件處理辦法」第五條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 99 年教育部評鑑委員之建議修訂。 

    二、修訂條文之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十二條   

本辦法經總務會議、行政會議

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

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六十二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呈

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改時

亦同。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四。 

 

十一、臨時動議：無 

         

十二、散會：09：35 

 

 

 

 

 

 

 

 

 

 



  

 

慈濟技術學院教學績優教師獎勵辦法 
 

中華民國 90年 6月 5日 

第 16次行政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101年 6月 26日 

第 130次行政會議第 5次修訂 

 

第 一 條 本校為鼓勵教師敬業樂群，以提高教學品質，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推薦對象：本校編制內專任有給教師。 

第 三 條 推薦期限：每年九月十日起至九月廿五日止，教務處教師發展中心通知各

所長、系(科)及通識教育中心辦理推薦作業。 

第 四 條 受理推薦者之基本條件： 

(一)在本校累積服務滿三年(含)以上。 

(二)最近二年之年度成績考核均甲等(含)以上。 

(三)最近二年內未未曠職、受懲誡處分者。 

(四)確實履行聘約之規定者。 

(五)前一學年授課科目之學生學習反應評量評點平均 4.0(含)以上，且最

近二年未有評點 3.0(不含)以下之授課科目。 

(六)專心教學有具體績效者。 

(七)熱心輔導學生課業有具體表現者。 

第 五 條 受理推薦者之特殊條件(具有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從事教材教法之改進對提昇教學品質有具體績效。 

(二)對教學科目或所習學科(門)有專精研究且其研究成果確能提昇學校之

教學品質。 

(三)其他與教學有關之重大事蹟。 

第 六 條 符合本辦法第二、四、五條規定者，獎勵名額至多以十人為限。 

第 七 條  推薦及作業方式： 

(一)每年推薦作業開始(九月十日)前，由人事室提供符合本辦法第四條第

一至四款各條件之教師名單給各所、系(科)及通識教育中心辦理推薦。 

(二)推薦單位：各所、系(科)及通識教育中心辦理推薦，經所、系（科）

附件一 



  

及通識教育中心之教師評審委員會初審通過。 

(三)推薦名額：各所、系及通識教育中心依該年度獎勵名額(每年推薦作業

開始【九月十日】前人事室提供)推薦二倍名額參加複審。 

(四)推薦單位檢具推薦表(具體填寫受推薦者之基本條件及特殊條件)、佐

證資料及本辦法本條文第二款所稱之會議記錄，送交教師發展中心彙

整後，轉送人事室召開教師評審委員會議複審。 

第 八 條  教學績優教師由學校頒發獎牌乙面，新台幣獎金壹萬元，所需費用由教育

部對本校改善師資補助款支付。 

第 九 條 教學績優教師於每年校慶時頒發表揚。教學績優教師為本校次學年度「教

學促進小組」當然委員，任期一年。 

第 十 條 績優教師於次年不得連續受獎。 

第十一條 本辦法有關年資之計算至該年七月三十一日止。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准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慈濟技術學院教學績優教師推薦表 

受推薦

者姓名 
 

單 

位 
 

職 

稱 
 

到職

日期 

 年   月   日 

   共計      年 

受推薦

者基本

條 件

( 第 一

至四項

由人事

室 審

核，第

五項由

教發中

心 審

核，第

六至七

項由教

評會審

核) 

項              目 審查結果 

（一）在本校累積服務滿三年(含)以上。  

（二）最近二年之年度成績考核均甲等(含)以上。  

（三）最近二年內未曠職、受懲誡處分者。  

（四）確實履行聘約之規定者。  

（五）前一學年授課科目之學生學習反應評量評點平均 4.0 (含)以

上，且最近二年未有評點 3.0（不含）以下之授課科目。 

 

（六）專心教學有具體績效者(請推薦單位詳述，至少 100 至 150 字，

並提供佐證資料)。 

 

（七）熱心輔導學生課業有具體表現者(請推薦單位詳述，至少 100

至 150 字，並提供佐證資料)。 

 

受 推 薦

者 特 殊

條件(教

評 會 審

核) 

 

受推薦者符合本辦法第五條第    款規定予以推薦 (請推薦單位詳述，至少 150

至 200 字，並提供佐證資料) 。 

 

推 

 

薦 

 

單 

 

位 

   年    月    日 

□所、系(科)教師評審委

員會 

□通識中心教師評審委

員會 

（請提供會議記錄） 

 

人 

 

事 

 

室 

 教 

師 

評 

審 

委 

員 

會 

   校 

 

長 

 

核 

 

定 

 



  

慈濟技術學院學生學習反應評量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 85年 11月 29日 

第 70次行政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101年 6月 26日 

第 130次行政會議第 7次修訂 

 

第 一 條 本校為實施學生學習反應評量，以期調整教學，提昇教學品質，特訂定「慈

濟技術學院學生學習反應評量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學生學習反應評量表由各所、系(科) 及通識教育中心教學研究會研擬訂

定，並經教務處彙整，提教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 三 條 學生學習反應評量之結果作為教師改進教學及教學績優教師評審之參考。 

第 四 條 學生學習反應評量之執行方式分別如下：  

一、學期中評量：得由各所、系(科) 及通識教育中心或授課教師自行評估

決定是否執行期中評量，開放學生網路填寫時間為第九至十週。 

二、學期末評量：應由教務處依各所、系(科) 及通識教育中心定之評量項

目，於網路上進行施測。評量時間為每學期之十七及十八兩週，學生

填完評量問卷之後方得選習下一學期課程。 

第 五 條 教師授課科目學分超過 1/3(含)以上之班級皆需接受學期末評量，由學生

自行上網填卷，統計結果由教師發展中心上網公告並交由各所、系(科)、

通識教育中心及該科授課老師，作為調整教學之參考。 

第 六 條  評量結果列為教學輔導對象者，請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 依據「教師教學調查結果分析應用與回饋作業流程」實施（如附件一），

評量結果應送交該教師所屬所、系(科) 或通識教育中心進行後續教學

輔導措施。 

二、實施評量後的次一學期必須參加校內外教學觀摩相關研習至少 8 小時。 

第 七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討論通過呈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二 

http://tad.tccn.edu.tw/ezcatfiles/tad/img/img/463/202003678.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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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技術學院文書檔案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81年 8月 7日 

第 35次行政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101年 6月 26日 

第 130次行政會議第 5次修訂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依據行政院秘書處「文書處理手冊」與國家檔案局相關法規，並視本校業

務需要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文書，係指與政府各級公私立機關、團體、學校、廠商、民眾、

往來之文書，均包括在內。所稱檔案管理，係指檔案管理過程中之收文、

發文、歸檔、稽催、檢調、銷燬、安全維護等而言。並由本校文書組管理

之。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檔案管理，係指檔案管理過程中之歸檔、點收、整理、登錄、

分類、裝訂、入檔、保管、檢調、清理銷燬、安全維護等而言。並由本校

總務處文書組管理之。 

第 四 條 本辦法所稱之文書處理，係指文書自收文或交辦起，至發文歸檔止之全部

流程而言。 

第 五 條 文書除稿本外，必要時得視其性質及適用範圍區分為：正本、副本、抄本 

或影印本及譯本。正本及副本均用正公文紙繕打、蓋印信或章戳，以電子

文件行之者，得不蓋用印信或章戳。副本並需於右上角加蓋「副本」戳記。

抄本及譯本，不限於用公文紙抄譯，亦無需加蓋印信章戳，但文面上右上

角分別加蓋「抄本」或「譯本」戳記。 

第 六 條 為加速文書之處理，或遇臨時發生特別緊急案件，而校長及指定之代理人

均不在時，得按各所、系（科）室主管職掌先行決行，惟對外行文仍以校

長名義行之。事後得及時以口頭或書面敘明來文機關、日期、主旨或案由、

處理情形等，向上報備。 

 

第二章 文書製作及處理程序 

附件三 



  

第 七 條 本辦法所稱之文書類別如左： 

一、令：發布行政規章、發表人事任免調派、獎懲時使用。 

二、呈：下對上有所請求或報告時使用。 

三、函：上級對下級有所指示、交辦、批覆時及對機關團體、公司行號、

私人或各部門間行文使用。 

四、公告：就主管業務，向公眾或特定之對象宣佈週知時使用，其方式得

張貼於公告欄或明顯處所，或利用報刊大眾傳播媒體工具，廣

為宣傳。 

五、其他：如簽呈、報告、聘書、契約書、證明書、提案、紀錄等，則依

身分、事務性質、處理方式等，斟酌使用之。 

第 八 條 函之結構及製作方法如左：其他則以此類推，參考比照之。文書之文字敘

述，應盡量使用明白通暢詞意清晰之語體文，以達簡淺明確之要求，絕對

避免使用難深費解，無意義或模稜兩可之詞句。使用正確之標點符號，避

免文內委敘來文，其結構採用「主旨」「說明」「辦法」三段式。            

          其案情簡單者，可用主旨一段完成之。勿硬性分割為兩三段，均可因事因

案，加以活用。 

          主旨：為全文之精要，以說明行文目的與期望，應力求具體扼要。 

          說明：必須就事實、來源或理由，將案情作詳確之敘述。倘無法於主旨內

容納時，用本段說明。可因文書內容改用「經過」「原因」等其他名

稱。 

          辦法：向受文者提出具體之要求與期望。無法在主旨段內簡述時，用本段

列舉，本段段名，可因文書內容改用「建議」「請求」「擬辦」「核示

事項」等其他名稱。 

          另公告之結構及其製作方法。 

          公告：其結構則分為「主旨」「依據」「公告事項」或說明三段式行之。 

公告之文字及用語，尤應通俗、淺顯易懂、具體扼要、註明標點符

號，可用主旨一段完成者，不必勉強湊成兩三段，能以表格處理者

尤佳。 

          函及公告對受文者之稱謂：機關團體稱全銜，員工稱職稱，個人一律稱：

先生、女士、台端等。 



  

第 九 條 文書處理作業，採用總收發文同簿為原則，均集中於總務單位（以下稱管

理部門）。 

第 十 條 文書一律採用由左至右之橫行格式，簽核則一律以由左至右、由上至下為

原則。 

第十一條 文書處理過程中，凡有關人員，均應於文書適當位置簽名或蓋章，並註明

年月日時間，以明責任。記載年份。一律以中華民國紀元為準，外文或譯

件，得採用西元紀年。 

 

第三章 收文處理 

 

第十二條 收發文員於收到文書函件時，凡由郵局郵遞送來之掛號限時及普通信件

時，依其規定辦理外，信件註有人名或單位者，應送交其本人或單位簽收。

書明本校名稱者，由收發人員直接拆收處理。由送件人送來之文件，先將

所持之送件簿或送件清單，逐一核對點收。並就原簿單註明收到時間，蓋

章退還。 

第十三條 收文凡附有現金、票據、有價證券、貴重或大批物品者，應由收發人員親

自送交交出納或承辦部門點收，並簽註蓋章。 

第十四條 收件應注意封口是否完整，如有破損或拆閱痕跡，應當面會同送件人於送

件簿單上註明退還或拒收。受文者欄單位名稱書寫不符，或非本單位者時

亦拒收。 

第十五條  收發人員於文件拆閱後，發現為密件或親啟者，應用密件送件簿親送校長

或指定之密件處理人簽收。 

第十六條 收發人員應檢視文件之發文日期與送達日期，或封套郵戳日期是否相稱，

如相隔日期較長時，應在文面特別註明收到日期及時間，以引起承辦單位

或人員之注意。 

第十七條 附件未到，而公文先到者，應俟附件到齊後再分辦。倘公文為急要案件，

可先送承辦單位簽辦。其附件如逾正常時間仍未到達時，收發人員應速洽

詢。 

第十八條 收發人員兼分文員，應視函件之時間性、重要性，依組織職掌確定承辦單

位。 



  

第十九條 來文內容涉及兩個單位以上時，應以來文所敘業務較多者為承辦單位，承

辦單位收辦後再會辦，不得推諉。倘遇有承辦單位不清時，得由管理部門

主管依業務性所指定之。 

第二十條 來文完成分文後，即在來文正面，加蓋收文日期編號章戳，依序編號。並

將來文機關、來文文號、來文日期、登錄文號、主旨或案由、附件、承辦

單位、限辦日期等輸入電腦建檔，並列印公文簽收單，請各承辦單位簽辦。 

第廿一條 文件經承辦人員擬辦後，用公文卷宗（紅色為速件、黃色為一般件）。分送

層級主管人員核辦。倘與其他單位有關需送會者，應先送會。 

 

第四章 發文處理 

 

第廿二條 收發人員或文書人員，於收到判行待發之文稿，應注意稿件之緩急，並詳

閱文稿上之批註後，應以當日辦妥發文手續發出為原則。 

第廿三條 繕打人員，對文稿如認其不合程式或發現原稿有錯誤及可疑之處，應先請

示自己主管或向承辦人員查詢，改正後再行繕打。 

第廿四條 擬稿人員及繕打人員，對文件之金錢數字，均應以阿拉伯數字繕打，尤以

人名、地名、時間或較重要之詞句，不得因繕打錯誤而任意添註、塗改及

挖補。 

第廿五條 繕打人員應力求避免獨字成行、獨行成頁。遇有畸零字數或單行成頁時，

宜盡可能緊縮或緊湊。 

第廿六條 公文繕打完畢後，應由校對人員負責校對，校對人員應注意繕打公文之款

式、內容、標點符號、與原稿是否相符。又密件、技術性文件、外文譯件

等重要文件，校對人員校對後，應再由指定之專人或原承辦人再校對，以

免錯誤。 

第廿七條 校對人員發現繕打文件，有嚴重錯誤時，應退回重新繕打，如無關重要者，

得退回改正後，在改正處加蓋校對章。 

第廿八條 公文校對完畢後，應先檢查行文之單位是否相符，附件是否齊全，相符後

緊接文句結尾處加蓋校對章。不得於公文紙末端左下角處蓋校對章，以免

於空白處加添詞句。文書在兩頁以上時，於文件中間腰處加蓋騎縫章。並

將發文及原稿送監印人員分別加蓋印信，即於正式發出之公文上正式蓋印



  

後，再次發文原稿上，發文時間、編號等處斜蓋印信一枚，斜蓋以示已發。

印信由校長指定專人保管使用，並負冒用及遺失之責。 

第廿九條 收發人員對待發之文件，應詳加檢查核對後，在文及稿之發文欄內，加註

發文字號，發文日期，於電腦建檔後再發出。 

第三十條 公文以一文一事為原則。倘來文係一文數事者，可分由數個承辦單位，各

以一文一事答覆之。總收發文簿及其總收發文號，每年度更新一次。收發

文之核行者，為室組各組主管，決行者為校長或指定之人員。 

 

第五章 文書稽催 

 

第卅一條 為加速文書處理，以提高行政工作效率，指定由收發人員，視事實需要隨

時或不定期作文書稽催工作。以事前檢查週報表（如附件一）稽催之。被

稽催單位或人員，應於三日內，以口頭或書面答覆之。相應不理時，得簽

請層級主管核示。 

第卅二條 文書處理時限：最速件隨到隨辦，不超過三日。速件不超過五日。普通件

不超過七日。特殊案件時限，由層級主管決定之。（天數：為自收文及交辦

之翌日起算，例假日除外，不計算在內。） 

第卅三條 收文經批存者，及發文原稿件經判行者，由發文人員送交檔案管理人員點

收，依檔案管理辦法辦理歸檔事宜。 

 

第六章 歸  檔 

 

第卅四條 檔案管理人員於點收人件時，對文件不全者，文件有污損或字跡模糊不清

者，應退還補正。 

第卅五條 收文存查未經批示者，發文文稿有漏會、漏判、漏印者，應退還補正。 

第卅六條 附件漏送、附件送而不全，或附件未經簽准而抽存者，原件附有不應歸檔

之附件者，均應予退還補辦或更正。 

第卅七條 歸檔文件中，附有現金、票據、或有價證券及貴重物品等，均應予退還原

承辦單位處理。 

第卅八條 歸檔文件未填註保存年限者，應予退還補辦。 



  

第卅九條 所有文書，均應於辦完後歸檔，各級承辦單位主管，應予督促。否則，應

負遺失之責，另行議處。 

第四十條 歸檔之文件，經詳細檢查無訛後，即予蓋章點收。 

第四一條 歸檔文件經點收無訛後，按處室類別、日期依序裝訂。 

第四二條 檔案之大小長短，應以現行使用中之公文紙規格（Ａ４）之標準為準。過

寬過大者，得予裁切摺疊，文件左右底三面邊緣，應保持整齊，惟不得損

及檔案之內容。過小過短，未達規定標準，而不便裝訂者，應用公文紙相

等尺度紙張襯貼，文件附有原始簽條者，均不得使其脫離原文。 

第四三條 檔案上加附之針夾，應予剔除。如有破損，應予修補。如有皺摺，應予理

平。 

第四四條 文件字跡，如有模糊缺少者，應請原承辦人查明補註，並加蓋章，以示負

責。 

第四五條 附件以與原文裝訂一塊為原則。如遇過大過多不便裝訂時，可另行設附件

袋，以本校現行使用中之大信封袋代用，存置擺放。惟應於附件袋上註明

檔號，收發文字號，並在原文附件欄註明附件存放位置或處所。 

第四六條 文件歸檔後，將歸檔日期、保存年限、會辦單位等資料輸入電腦，以建立

永久存檔。 

第四七條 檔案裝訂以一年一次原則，年度結束，翌年之二、三月最宜，裝訂須整齊

劃一，按年度、檔案號大小次序，排列於檔案室檔案架或櫃上，並貼置標

籤、書明檔號，以便察考。 

第四八條 檔案管理員，應經常察視保管情形，檔案處所，非經許可，無關人員不得

擅自進入或徘徊。 

第四九條 為了解各承辦單位之公文處理情形，特製公文時效統計表（如附件二），以

電腦處理之。 

 

第七章 檢  調 

 

第五十條 借調檔案，以與承辦業務有關者為限。借調非承辦業務案件，借調單應先

送請該業務單位主管同意核可蓋章，或簽奉志業體主管核准。 

第五一條  借調檔案，應填案卷調閱單（如附件三），以一單一案為原則。借檔單由借



  

檔人依式填寫，經檔案管理單位核准調取，須確實迅速。 

第五二條 借調之檔案，不得洩密、拆散、塗改、抽換、增損、轉借、轉抄、複印、

照相、遺失等，違者議處。 

第五三條 借調檔案，以十五天為限。逾期者催還，需展期者，另案簽准。 

第五四條  對歸還之檔案，如發現有缺漏、塗改、抽換、拆散等情事時，原借檔單不

予退還，並簽請層級主管處理。 

 

第八章 銷  燬 

 

第五五條 檔案分定期保存及永久保存兩種。就其內容價值等確定存廢標準，除永久

保存者外，其定期保存者，分為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

年、二十五年、三十年等八種，由承辦單位主管確定並加蓋戳章。 

第五六條 已屆保存年限之檔案，由檔案管理單位繕具銷燬檔案目次表（如附件四）

分送原承辦業務單位主管核准後，再送請校長核定，由有關人員會同銷燬

之。事後將各年度銷燬的檔案目次表彙整影印為該年度銷燬檔案目錄存檔。 

 

第九章 安全維護 

 

第五七條 檔案室內外應保持乾燥及空氣流通為原則。 

第五八條 檔案架、櫃、箱、檔案文件，以防潮濕及蟲害為宜，必要時得持出外面。 

第五九條 檔案室內外，應備滅火器，禁止吸煙，不得使用火爐、電爐及存放危險易

燃品等。惟應放置殺蟲粉劑、樟腦丸等，以防蟲鼠。 

 

第十章 附  則 

 

第六十條 辦公時間外及例假日，遇有文件需收受者，由值班警衛保全人員代收，俟

恢復上班後交收發人員簽收處理之。 

第六一條 本辦法之未盡事宜，仍按現行者辦理。 

第六二條 本辦法經總務會議、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告實施，修正

時亦同。 



  

 

慈濟技術學院逾期未結案件事前檢查週報表 

                                   資料日期：  年   月    日 

公文文號 
收創文日
辦理期限 

逾期天數 
來（受）文

機關 
公文性質 

承辦人 
姓名 

事由 速別 逾期原因 

    
   

  

    
   

  

    
   

  

    
   

  

    
   

  

    
   

  

    
   

  

    
   

  

    
   

  

    
   

  

    
   

  

    
   

  

    
   

  

    
   

  

    
   

  

    
   

  

承辦人：            單位主管： 

 

 

 

附件一 



  

慈濟技術學院公文時效統計表 

 
填表單位:總務處文書組                                                       第１頁 

印表日期：                         起訖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項 目 

數 量 

單 位 

收文 

 

件數 

本 期 間 收 文 已 結 案 統 計  應完 

辦成 

結的 

而件 

未數 

存 
 
 

查 

函 
 
 

覆 

創 
 
 

文 

期限內 

完成 

延遲 

1-3天以

上完成 

延遲 

4-6天以

上完成 

延遲 

7-15天以

上完成 

延遲 16

天以上完

成 

小計 

教 務 處            

學 生 事 務 處            

總 務 處            

軍  訓  室            

人 文 室            

會 計 室            

人 事 室            

護   理   系            

物   治   系            

幼  保  系            

醫  管  系            

會  資  系            

研 發 中 心            

通 識 中 心            

董   事   會            

秘   書   室            

            

總     計            

承辦人       文書組長          總務長     主任秘書       校長 

各處、室、所、系(科)閱覽後請簽名，並於二日內務必請送回文書組，謝謝！   處室：      簽名： 

附件二 



  

慈 濟 技 術 學 院 案卷調閱單 

總
收
文 

字號  
一、每單只限借用乙案。 

二、借案後，當日歸還。 

三、本單於還檔後，結案備查。 

日期  

檔 號 

 

來 
 
 

文 

機關  
 
 
 
 
原承辦單位 
     ：     簽章 
主   管 
 
 
 
 
借閱日期：  年  月  日 
 
 
 
 
借 閱 人：     簽章 
 
 
 
 
借閱單位 
    ：      簽章 
主  管 

日期  

字號  

摘 要 

 

 

 

 

 

 

 

 

 

備 註 
 

 
CGW01-66B 



  

1附件
(媒體
類型及
數量) 

慈  濟  技  術  學  院  銷  燬  檔  案  目  次  表  

收
發
文
年
月
日 

本校收發文號 
 

收 發 文 主 旨 摘 要 

承

辦

單

位 

文 
 

別 

總 

頁 

數 

保
存
年
限 

歸
檔
日
期 

銷
燬
日
期 

備 
 

註 

來 文 字 號 

來文機關或發文之受 
文者機關名稱(姓名) 

傳
遞
方
式 

 

密 

等 

年 

月 

日 

  

 

   

   

 

 電子□ 

紙本□ 

  

年 

月 

日 

  

 

   

   

 

 電子□ 

紙本□ 

  

年 

月 

日 

  

 

   

   

 

 電子□ 

紙本□ 

  

年 

月 

日 

  

 

   

   

 

 電子□ 

紙本□ 

  

年 

月 

日 

  

 

   

   

 

 電子□ 

紙本□ 

  

年 
月 

日 

  

 

   

   

 

 電子□ 

紙本□ 

  

年 

月 

日 

  

 

   

   

 

 電子□ 

紙本□ 

  

年 

月 

日 

  

 

   

   

 

 電子□ 

紙本□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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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技術學院學生郵件處理辦法 
 

中華民國 79年 11月 22日 

第 1次行政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101年 6月 26日 

第 130次行政會議第 3次修訂 

 

第一條 本校依宿舍寢室號碼設置信箱提供學生使用，學生住宿信箱集中於宿舍一樓。 

第二條 學生掛號及包裹等郵件由舍監統一登錄於「學生掛號包裹登記簿」上，並公告

於宿舍公佈欄上，以通知學生前往領取；學生憑學生證或身分證至舍監處領取。 

第三條 學生不得擅自至舍監處取走未經處理(登記、分發)之郵件。 

第四條 冒領掛號、包裹郵件或擅拆他人信件者，依校規嚴懲。 

第五條 本辦法經總務會議、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

同。 

附件四 



  

 

 

 

 

 

學生掛號包裹登記簿 

 

 

 

 

 

 

 

 

○○學年度 

一、二、三舍 

 

 

 

 

 

 

 

 



  

慈濟技術學院學生宿舍掛號、包裹請領通知單 

（一、二、三舍） 

 

收件日 郵件號碼 學生姓名 室別 放置地點 領取簽名 簽收日 舍監 

        

        

        

        

        

        

        

        

        

        

        

        

        

        

        

        

        

        

        

        

        

        

 


